合同分配
框架招标结果确定后，由贵州黔能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标结果进行实际需求的分配。对于特殊项目，可进行人工调整，但总体分配比例/金额要遵循框架招标的结果。
[bookmark: _GoBack]（一）框架协议有效期内的应用招标人实际招标量达到标包预估金额总数的150%时，即终止该标包中标方的框架协议。
（二）框架协议期届满时的应用
1.招标人实际招标量在标包预估金额总数的80%-150%之间的，按期终止框架协议。
2.招标人实际招标量未达到标包预估金额总数80%的，可以延长该中标方的协议有效期限，延长期限为6个月。在延长期内，该框架协议的实际招标量达到标包预估金额总数80%时立即终止框架协议。延长期满仍未达到标包预估金额总数80%的，自动终止框架协议。
3.延长期内，中标方被取消中选（分配）资格的，该中标方的剩余份额不再执行。
4.当中标人无法满足招标要求拒绝履约的，招标人有权提前终止本次框架招标结果，并同时启动新一轮框架招标。
